[bookmark: _Hlk45722810]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
2024年度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鉴证服务项目采购询价（第一批）的公告

根据工作需要，拟对我局受理的2024年度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项目开展鉴证工作，现对外进行委托鉴证服务公开询价，拟征集2家具备相关条件和资质的服务机构，欢迎符合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参与，有关事项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4年度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鉴证服务
二、询价单位：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三、采购预算：22万元
四、采购数量：148项左右（包含抽检项目，具体以实际核查数为准）
五、采购方式：询价
六、资质条件
1.具有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许可资格；
2.最近三年无相关被处罚/惩戒情况；
3.注册会计师人员不少于6人。
七、服务要求
1.服务时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45天内完成，超期按违约处理，按每超期1天扣除1000元鉴证服务费的标准执行，如超期20天以上，本单位可拒绝支付相关费用；
2.人员配备：项目核查以采购方科室为单位分组进行，原则上一个科室分1至2组。服务供应商在服务时限内每天须提供3至5组、每组2至4人（其中：每组注册会计师不得少于1人，其余人员须有会计从业资格证）的人员配备。
3.项目核查要求：
①对申报项目的申报材料、财务数据（发票、银行流水等）、合同、纳税情况、相关佐证材料等进行真实性审计；
②设备补助类项目需到生产车间对企业申报的设备逐台进行盘点、记录；
③根据核查结果填写《现场核查情况表》，并对现场核查的相关资料采取拍照、复印、扫描等方式进行取证留底，并按“一项一档”的原则建立纸质及电子档案；
④按照申报政策要求，与采购方及被核查单位就项目概况、核查依据、核查情况等进行讨论交流，并就其是否满足政策条件向采购方提出核查意见和建议；
⑤按照采购方要求，服务供应商组建专门的抽检团队抽检其他批次项目，确保审计程序的公正透明和审计的质量；
⑥核查结束后须按政策类别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。
4.后勤保障：
①服务供应商须负责提供每组现场核查用车；
②服务供应商负责保障每组现场核查期间的用餐；
③项目核查期间，服务供应商工作人员所需住宿自行安排。
5.其他事项：
①服务期间，若采购方收到被核查单位有关投诉的，按每被投诉1次扣200元鉴证服务费的标准执行，单家企业投诉累计超过3次以上的，取消对该家被核查单位的鉴证服务费支付。
②服务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方项目审核要求做好审计工作，若服务供应商提交的审查结果出现核算错误的，采购方可依据出错项目数量核减一定比例鉴证服务费。
③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项目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八、报价要求
1.被询价人应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；
2.报价以项目单价进行报价，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；
3.报价金额应包含核查费用、人员工资、福利劳保费、风险金、人身意外保险费、社保、医保、设备、工具、各种补贴费、项目管理费、税费、车辆费用、工作人员食宿费用及符合本项目要求产生的不可预见的费用；
4.结算时总价不得超过采购方预算，项目验收合格后费用一次性支付。
九、提交材料清单
1.报价单（见附件），需用信封密封；
2.参与本次审计工作人员的相关证件、医社保凭证（近3个月）复印件，挂靠人员不予认可；
3.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4.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公章，复印件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，并在询价期间内报送至我局工业发展服务中心。
十、询价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5月6日—2025年5月12日(截止到12日18：00，逾期不再接受报价)
十一、联系方式
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服务中心
电话：0595-82033633
地址：泉州市晋江市梅岭街道桂华路88号妇女儿童中心F栋810室
十二、监督渠道
询价期间如有异议，可向晋江市纪委监委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纪检监察组、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反映。
晋江市纪委监委驻市工信局纪检监察组
电话：0595-85665322
[bookmark: _Hlk45815039]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
电话：0595-85681641

[bookmark: _Hlk46755304]附件：2024年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鉴证服务项目报价单

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2025年5月6日

附件
2024年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鉴证服务项目
报价单
	报价单位
（盖章）
	

	经营场所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最低供应人数
（人/天）
	___人（其中：注册会计师___人）

	报价（元/项）
	

	报价承诺
	1.我方已认真阅读公告内容并知悉报价要求，承诺报价内容真实有效，报价后不会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要求更改，若最终结算总价超采购方预算，将按采购方预算价结算；
2.我方已认真阅读公告内容并知悉服务要求，承诺成交后提供不低于公告要求的服务，若无法提供，我方将承担违约责任；
3.我方承诺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，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我方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；
4.我方承诺最近三年无相关被处罚/惩戒情况。
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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